
解某诉上海某印刷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9)闵民二(商)初字第 1340 号 

 

原告解某。 

委托代理人刘某，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龙某，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某印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某，上海市 B 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解某诉被告上海某印刷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09 年 6 月

1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刘锋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 

原告解某诉称：原、被告于 2008 年 11 月 1 日签订了一份运输承包合作合同，合同约定

原告为被告运送货物，被告每月支付原告工薪报酬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9,000 元，合同

有效期为一年，即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止。合同签订后，原、被告

双方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可是到了 2009 年 4 月 30 日被告突然通知原告，提出要终止

合同，原告表示坚决不同意终止合同，然而被告从此就不再给原告货物运输。被告单方面提

出解除合同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并给原

告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运输承包合作合同；并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 18,000 元。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书面证据以证明其诉请： 

1、运输承包合作合同一份，证明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约定，若一方违约，

违约方应当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 

2、车辆保险单一组，证明车牌号为沪 B4×××2 的车辆所有权人是原告，机动车种类是

客车。 

被告上海某印刷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认为原告不具有货物运输营运

资质，双方所签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应属无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数额缺乏事实依据。 

被告针对其上述辩称，未向本院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 1 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因原告没有货物运输的营运资质，故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

是无效合同。根据合同，费用的性质应当是运输承包费，并非如原告所述是被告应当每月支

付的工薪报酬，因为原告并非是被告的员工。在 4 月 30 日的时候被告曾向原告提出解除合

同，故不存在原告所述的 5-6 月的费用；对证据 2 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

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就租车及货运等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合同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止；乙方出租牌号为 4×××2 的车辆（拥有车

辆产权、牌照、营运资格等）及配备驾驶员和送货员承包甲方货物运输，由乙方负责对车辆

的全面保养和维护，使车辆始终保持在良好状态下运行；乙方承包运输甲方的所有货物，甲

方按月支付 9,000 元（含税）/月运输费给乙方（自配送货员）；甲方每天为乙方备好需送的

货物、联系方式、签收单等，尽可能为方便乙方运输提供条件；在乙方完成甲方交于的运输



任务前提下，甲方每月按时向乙方支付运输承包费；甲方有权对乙方在运输过程中对客户的

服务态度和交通违章事故进行监督。若客户投诉频繁或屡有交通安全隐患的，甲方有权要求

乙方改正；若数次无效、严重影响甲方声誉或严重影响货物配送的，甲方可终止本合同；乙

方在保质按时地完成甲方交于的运输任务后，甲方无故逾月拖欠乙方运输费的，乙方有权终

止本合同，并可要求甲方立即支付和赔偿损失；本合同因故或因本合同约定的条款提前解除，

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无过错一方的损失。 

嗣后，双方合作了 6 个月，合作期间的钱款均已经结清。但在 2009 年 4 月 27 日、28

日被告向原告提出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合同，解除合同的原因其在庭审中称：原告在送一批

货物到其客户二军大编辑部的时候，当时被告确实没有与原告交代清楚，但是后来原告与客

户说话的时候说得很僵。后来原告说反正我是合同的，大不了不做了。虽然原告把货都送了，

但是原告的态度不好，与客户发生了矛盾，发生了正面冲突。后来被告方的庚某陪原告去二

军大向编辑部的人赔礼道歉，但是到门口以后，原告说赔礼道歉是不去的，其是有合同的，

大不了不做了。所以被告认为既然原告都屡次说不做了，所以被告就向原告提出终止合同。

对此原告称：庚某说由他向二军大的人去赔礼道歉，原告认为并非他的错，故不去，庚某说

陪其去，其就一起去了，后来庚某让其去赔礼道歉，其称并非是他的错误，就未去赔礼道歉。  

原告在 09 年 4 月 30 日做完当月的运输任务后，恰好碰到五一长假，就回了老家，做了

个小手术，其后在 5 月 17 日至被告处领取了 4 月份的钱款。其至被告处领取钱款时问庚某

合同有无挽回的余地？庚某说没有了。被告称原告在 5 月 17 日领取钱款时称：合同就这么

结束了，有什么补偿吗？原告另称被告已经在 09 年 5 月份找了牌号为皖 N×××88 的一辆面

包车在做运输。另原告称其已经将牌号为 4×××2 的车辆出售。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运输承包合作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

依法成立。被告则认为本案系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原告只是承运车辆的车主并非具有相

应货物运输营运资质的货运公司，故认为原告并不具有经营许可证，并认为该份合同属于无

效合同。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名为运输承包合作合同，即是由原告承包被告

的货物运输，由被告按约支付固定的运输费，虽然原告并不具备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但其

为被告提供运输服务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被告提出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对货运经营者的经营资质作了相关的规定，但是违反上述规定所

需要承担的是行政处罚责任，违反该规定并不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违反该规定使合同

继续有效并不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故本院认为该条例中对经营者资质的规定属

于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违反上述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导致

合同无效，故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合同约束力。 

本案目前主要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在合同期限内提前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合同是否存在过

错，若存在过错则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赔偿无过错一方的损失。首先，被告提出解除合同的

原因是认为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服务质量，并且导致了被告与其客户之间矛盾

的激化，而在被告试图与客户达成谅解过程中，原告又不积极予以配合，并多次表示出对合

同继续履行的随意性。 

本院认为就双方发生较大矛盾的配送过程而言，被告存在一定的指示错误，但原告亦存

在一定的过错，其作为被告方的配送人员，在被告与客户之间的产品配送过程中，理应保质

按时完成相应的运输任务，而且在出现被告与客户之间的矛盾之后，也应积极配合被告妥善

处理好被告与客户之间的纠纷，而原告却仅以其不存在过错为由拒绝配合处理，使得原、被

告之间的承包合同继续履行丧失了彼此信任的合作基础。故被告在 09 年 4 月底向原告提出

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是明知的，且在当时未向被告提出异议。

直至其 5 月 17 日至被告处领取 4 月份的钱款之时提出了合同有无挽回余地的说法，当然对



原告如此的陈述被告是提出异议的，因为被告称当初原告是表示合同就这么结束了，有无补

偿？另在原告领取钱款之时其已经明知被告已经找到了新的人员负责被告公司的货物配送，

且其在老家修养期间，对于有新的配送人员负责被告的货物配送已经知晓。嗣后原告也已经

将承包合作的车辆出售。  

故结合上述双方的庭审陈述，以及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双方承包合同继续履行

已经失去了合作的基础，原告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且在被告提出解

除合同之后其是予以接受的，且自 5 月份起原告也未再向被告提供运输服务。故本院认为原

告依据合同约定的条款向被告主张赔偿损失的诉请缺乏相应的事实基础，对此诉请不予支

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

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解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25 元（已减半），由原告负担。 

 

代理审判员  刘 锋 

二ＯＯ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沈春燕 


